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2020年（01）号
投诉人：吉安县鸿元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安市吉安县万福镇老岗村边

邮编：343133   法定代表人：匡志刚  

联系电话：15879408461

被投诉人：吉安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7月21日，本局受理投诉人关于“吉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T型槽及混凝土实心砖招标项目（南路片供货区、北路片供货区）（项目编号：JXZX-2020-ZC62-A/B）”的投诉书。经审查，本起投诉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本局予以受理。受理后，我局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1、评分办法中技术部分:拟派项目负责人实力“投标供应商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4分”。

2:评分办法中技术部分:拟派项目人员实力“投标供应商拟派项目人员中具有建设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岗位证书混凝土工、实验工、电工、养护工，每具有一个工种得2分;全部工种具有得8分”。

评审依据：提供证书及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投标单位为其购买的社保及工伤险证明材料原件。
事实依据：采购代理机构于2020年7月1日在网上发布招标公告，7月24日开标。若吉安县十多家水泥制品企业在2020年6月30日前不知晓招标文件的评分细则，根本不会选择这5个从业人员购买社保及工伤险。吉安县只有一家刚注册(2020年6月10日)的水泥制品企业在2020年6月22日前办理了《环评影响报告》及社保手续。水泥制品公司要新增从业人员社保必须当月办理社保手续，下月3号才能缴纳社保及工伤险费用，并打印社保及工伤险证明材料。而我公司7月份办理社保手续，必须到2020年8月3日(星期一)后才能缴纳费用并打印社保及工伤险证明材料。
法律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提出投诉请求。
投诉请求:请求吉安县人民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暂停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审查本项目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被投诉人称：该加分项属于在满足采购文件基本需求基础上的优势进行加分，是投标人完成本项目的实力体现。项目负责人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对项目的实施和合同履行影响大，具有高级职称能够体现其技术能力，而且评分项中将中级、初级职称也按层次给予了不同分值，目的在于优选优秀的项目负责人。
职业技能岗位证书众多，评分项中的4个工种是与混土生产、施工密切相关的岗位。项目人员中具有相应的职业技能岗位证书，能更好地保证项目的质量和服务。加分项的设置是为了优选项目人员，确保项目能按质量履约完成，不属于不合理条件差别或歧视。
3:商务部分:环评认定“投标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生产厂区通过环保部门环评批复的得5分”评审依据：提供环境影响报告批复件。
事实依据:根据招标文件第43面5.1条:投标供应商必须在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按照相关要求完成生产场地的建设。而采购人将北路片区的供货地点定于吉安县桐坪镇、南路片区的供货地点定于吉安县安塘乡，那么中标人必须中标后在桐坪镇、安塘乡建厂。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后15天内办理环评批复及建厂是不可能的。
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第二十条。
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请求吉安县人民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审查招标文件，撤销招标文件中“指定供货地点为桐坪镇”承诺要求。

被投诉人称：环评批复是整个生产企业项目上马的基本条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没有通过环保部门环评的企业不能生产。
二、调查事实

经审查，1、评审办法中，拟派项目负责人实力“投标供应商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4分”（注：在《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中，只对一、二级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要求是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条款。目前还没有对项目技术负责人必须是高级职称的标准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规定；
2、评分办法中技术部分:拟派项目人员实力“投标供应商拟派项目人员中具有建设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岗位证书混凝土工、实验工、电工、养护工，每具有一个工种得2分;全部工种具有得8分”；“投标供应商自有混凝土实心砖生产设备：水泥仓、水泥称、强制式搅拌机、面料搅拌机、送板机、液压站、出砖机、叠砖机、螺旋输送机、配料机、自动上板机、面料输送机、皮带输送机、砌块成型机、电控系统每具有一项得0.2分；全部具有得3分。 投标供应商自有T型槽生产设备：搅拌机、垫片、模具、振动棒每具有一项得0.5分；全部具有得2分。”此项评审因素与资格条件“3）”重复，违反《财政部令87号》第五十五条：“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之规定；
3、评审办法中，“投标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生产厂区通过环保部门环评批复的得5分”，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本项目的生产厂区要求通过环评批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招标文件要求交货地点为安塘乡、桐坪镇，并没有要求生产地为上述两个乡镇，未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款“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的规定，该投诉诉求不予支持，应在招标文件中予以保留。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一）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认定1、2投诉事项成立，责令采购人修改招标文件，依法依规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县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吉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县财政局

2020年8月21日      

                                                                                    
